
附件 4

湖南省省本级科技领域公共数据资源
授权运营机构评审标准

评审内容 评审标准和分值

基本资质和

资金保障

1.主体资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并有效存续的法人组织（提供

申请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扫描件）。

2.信誉良好：在“信用中国”网站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在中

国政府采购网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提供申报期内的查询截

图）。

3.安全状况：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网络安全或数据安全事件，且无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违法记录（提供网络和数据安全承诺书）。

4.资金保障：能为授权期内平台建设、技术研发、安全保障及团队建设等提

供必要资金保障（提供 1年内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机构出具的合法有

效的财务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或者提供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资信证明）。

5.其他材料：申请表，满足申报条件承诺书，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

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双方身份证复印件。

注：以上材料均需加盖公章和按要求签字，没有加盖公章、按照要求签字

的视同缺项，缺项则淘汰。

企业资质

（5 分）

申请单位具备相关资质，本项最高 5分：

1.申请单位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信息技术服务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满足一项得 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2.申请单位具备数据安全能力成熟度等级证书三级及以上的，得 2分，未提

供的不得分。

注：需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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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人员

配置

（12 分）

拟投入团队成员具备相关资质，本项最高分 12分：

（1）具备系统架构设计师、系统集成项目管理工程师、系统分析师、网络

工程师、信息安全工程师、CDA数据分析师、数据交易合规师、数据资产

评估计价咨询师、数据库系统工程师、软件设计师证书的，每提供 1个证

书得 1分，最高分 8分；

（2）具备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的，得 2分；

（3）具备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得 2分；

注：

1）需提供团队人员配置清单和团队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2）提供申请单位为团队成员缴纳的近三个月（2025 年 1 月至今）内任意一

个月的社保证明，否则不计分。

3）相关证明材料须加盖单位公章，否则不计分。

4）团队成员中若一人多证，不重复计分；同一证书多人持有的，该项证书

最高计 1 项。

5）证书须为相关行政事业单位或行政单位主管的行业性社会团体颁发，否

则不计分。

政策理解

（5 分）

熟悉国家及省级数据管理部门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的，得 5分；对国家及

省级数据管理部门法律法规与政策要求熟悉度一般的，得 3分；未提供相

关佐证材料或阐述不足的，本项不得分。

数据基础

设施应用

（16 分）

根据申请单位依托符合国家标准、遵循授权运营流程的基础设施进行数据

治理、数据开发等全流程能力进行评审：

1.能够深度融合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实现数据治理、开发全流程应

用的，得 11-16分；

2.能够有效依托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开展数据治理与开发工作，流程

基本贯通的，得 6-10分；

3.初步具备依托公共数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开展数据活动的能力，但在数据

治理深度、开发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的，得 1-5分；

4.未提供的，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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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案例

（16 分）

根据申请单位提供的相关业绩合同或实操案例进行评审：

1.2024年 1月 1日以来（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申请单位签订公共数据

资源授权运营协议，每提供 1个得 2分，本项最高得 6分。

2.2024年 1月 1日以来（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申请单位拥有公共数据

产品和服务开发的实施案例，并取得实际成效的，每提供 1个得 2分，本

项最高得 4分。

3.2024年 1月 1日以来（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申请单位参与国家数据

局“数据要素×”大赛，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得 1分，获得省级奖项的得 0.5分，

其他情况不得分，本项最高得 1分。

4.2024年 1月 1日至今（以申报截止日期为准），申请单位承接数据资源

登记、数据产品开发、数据共享交换、数据治理、数据资产入表等相关领

域平台建设或服务类的业绩合同，每提供 1个得 1分，每个大类仅计 1个
有效业绩合同，该项最多得 5分；

注：需提供案例相关佐证材料（如有效获奖证书、合同、运营协议等材料），

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场景方案

（18 分）

深度挖掘科技领域应用场景，规划场景数量 6个及以上。

1、产品规划设计方案能充分贴合产业发展及公共服务需求，明确阐述了产

品功能、服务对象、落地实施步骤及预期价值，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与推

广潜力的，每个场景得 3分；

2、产品规划设计方案基本贴合产业需求，具备初步的落地思路，但在系统

性或价值预期方面阐述不够充分的，每个场景得 1分；

3、该项最高得 18分。

运营和生态

培育能力

（12 分）

1.数据要素项目运营能力（6分）

申请单位已具备成熟的省级数据要素项目运营经验，可有效融合公共数据、

市场数据进行产品开发和应用，有成熟数据应用场景，取得社会效益或经

济效益，得 6分；具备基础的数据项目运营能力，取得一定效果，未形成

成熟的体系，得 3分；申请单位过往项目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尚

未实质性开展数据要素应用，得 1分；未提供不得分。

2 .数据生态培育能力（6分）

申请单位已构建成熟的数商培育与生态运营体系，可有效连接多元数商主

体，且有数据领域组织搭建（如数据协会/联盟）、数据领域赛事承办、生

态培育活动开展等实际运营实践支撑，得 6分；有基础的数商合作与培育

思路，能搭建初步数据运营生态，得 3分；仅具备简单的数商对接能力，

无生态构建及运营体系规划，得 1分；未提供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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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

能力

（16 分）

对申请单位提供的安全保障方案进行评审：

1.具备完善的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2.满足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相关技术标准要求，从网络安全总体架构、边界安

全、内部安全、脆弱性管理等方面有完备考虑；

3.具备完善的安全运营运维体系；

4.具备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

5.具备对科技类敏感数据的认知和理解，能按数据分类分级的方式开展数据

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方案设计。

评分规则：设计科学合理完整，针对性强的得 16分，有漏项的，每项扣 3

分；存在针对性不强或欠合理的项，每项扣 1-2分；扣完为止。

针对性不强或欠合理是指：①方案内容与项目需求不一致或没有关联性；

②涉及的技术规范及标准等与国家或行业标准或招标文件要求不一致；③

方案内容与实际实施存在差异性；④内容空洞、语义表述不清，前后矛盾，

存在歧义、混乱、内容不详实等。

总分：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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